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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区块链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了 《关于发布第五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

务备案编号的公告》，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研发

的“大通传媒生态链” 成功备案，备案编号“粤网信备44030521866417370023

号” 。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备案成功的大通传媒生态链是公司打造的可信溯源区块链系统，将

公司传统的广告业务与区块链技术进行整合， 解决了传统媒体在广告投放过

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数据失真问题，最终建立起媒体主和广告主互信、

共赢的生态。 同时，公司基于现有的区块链研发技术基础，正在积极拓展区块

链技术在供应链服务和工业大麻相关产品及后端应用的溯源。

本次成功取得备案，预计不会对公司短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上刊登。 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相

关公告并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清单（第五批）》。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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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7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关于对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

第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做出书面说

明，并于 2021年6月1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深交所上市公司

管理二部。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和

要求进行逐项回复与落实。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问询函的回复内容基本完成，但

部分内容尚需与本公司部分金融债权人沟通确认再补充或完善，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1年6月23日前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22日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895.717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11月1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并于2021年5月12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633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利和兴” ，股票代码为“301013”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8.72元/股， 发行数量为3,895.7176万股，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

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389.5717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89.571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94.785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12.745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7%；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93.4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

根据《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138.53407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701.2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11.495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94.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48.33%。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8259927%，申购倍数为

5,943.18576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6月2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利和兴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利和兴资管计

划” ）。

截至2021年6月10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据发行人、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

（

万元

）

获配数量

（

万股

）

获配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

月

）

利和兴资管计划

4,800.0000 389.5717 3397.065224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930,80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7,636,602.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69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6,877.8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114,95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7,962,442.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

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815,153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15,697股，包销金额为136,877.84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0403%。

2021年6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漱玉平民”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4,05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180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或“东兴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东兴证券、中泰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8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

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05.40万股，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

一致。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02.7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959.4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 网上发行数量为

689.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89%。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3,648.6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380.23435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20%（729.7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2,229.7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38 . 89%。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 . 0180920102%，有效申购倍数为

5 , 527.3017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3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新股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22日（T+1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

位数

：

7794

末

“

5

”

位数

：

64171

、

76671

、

89171

、

01671

、

14171

、

26671

、

39171

、

51671

末

“

7

”

位数

：

6809847

、

8809847

、

0809847

、

2809847

、

4809847

、

0309706

、

2809706

、

5309706

、

7809706

末

“

8

”

位数

：

91338379

末

“

9

”

位数

：

11777891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8,37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漱玉平

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漱玉平民”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4,05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

180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或“东兴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东兴证券、中泰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8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

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05.40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959.4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11%； 网上发行数量为

689.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89%。根据《漱玉平

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11,380.23435倍， 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729.7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29.7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8.9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89%。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80920102%，有效申购倍数为5,527.30178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

数量，于2021年6月23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

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

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漱玉平民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

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6月18日（T-1）日公告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

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专项法律

意见》。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2021年6月17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86元/股。

截至2021年6月16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交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

（

元

）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华泰漱玉平民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6,756,000.00 4,054,000 35,918,440.00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

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

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

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6月21日 （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

《新股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2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66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

部按照《新股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6,490,110.0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

股

）

占网下最终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3,948,320.00 60.84% 15,652,835 70.20% 0.03964429%

B

类投资者

11,200.00 0.17% 39,352 0.18% 0.03513571%

C

类投资者

2,530,590.00 38.99% 6,604,813 29.62% 0.02609989%

总计

6,490,110.00 100.00% 22,297,000 100.00%

一

注：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585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

者“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前海开源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电话：010-66553415、010-66553417

邮箱：dxzq_ipo@163.com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联系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发行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8,009.02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198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数量为8,009.02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06.314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02.706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24日（周四）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披

露于2021年6月16日（T-7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宁波色母”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1]1866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宁波色母” ，股

票代码为“30101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28.94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6月21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982,51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78,293,839.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49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06,160.60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7,490股，包销金额为506,

160.6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9%。

2021年6月23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